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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根据《北京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运行管理实施办法》（京政办发

[2018]23 号），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负责北京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

简称在线平台）的建设、运行维护和数据管理，并按照应用管理部门有关业务需求

完善平台功能。在线平台含互联网门户网站和审批监管系统两部分，在线平台审批

监管系统服务对象包括市级领导、16 个市级投资审批部门、17 个区（含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各区级牵头部门、区级投资审批部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目前，在线平

台审批监管系统面向全市市区两级大厅综合窗口、投资审批部门、市政公共服务企

业等用户提供投资项目审批业务办理服务，并与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以下简称中央平台）对接，向中央平台报送我市投资项目信息和审批信息。 

二、项目目标 

通过在线平台审批监管系统，开展系统相关的应用支持服务、数据质量监控和

管理、业务接入服务等工作，为市区两级大厅综合窗口、投资审批部门、市政公共

服务企业等用户提供系统应用服务，从而支撑好投资项目审批业务正常办理及我市

及时准确地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数据等工作。 

三、项目内容 

在线平台审批监管系统业务运维服务内容包括系统应用支持服务、数据质量监

控和管理、业务接入服务等工作。 

（一） 系统应用支持服务需求 

投资审批部门系统应用支持服务主要是面向 16 家市级审批部门和 17 个区级对

应的审批部门提供平台功能日常使用的业务咨询和支持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市、区

两级投资审批部门的审批业务人员、综合窗口服务人员。 

对市级大厅和市级审批部门需提供现场技术支持、远程技术支持服务。对区级政务

大厅和区级审批部门主要提供远程技术支持服务，远程技术支持服务包括通过电话、

邮件、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提供服务，也可根据业务需要提供相关现场业务支持服

务。要求能帮助市区两级审批业务人员、综合窗口服务人员解决平台功能日常使用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日常提供现场服务的人员不少于 2人。 

（二） 系统使用培训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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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审批部门系统使用培训服务主要是面向 16 家市级审批部门和 17 个区级对

应的审批部门提供平台功能使用培训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市、区两级投资审批部门

的审批业务人员、综合窗口服务人员。 

培训服务需提供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和远程培训。集中培训主要是当系统有重

大调整和新增功能或新设服务部门时，提供集中的培训服务。现场培训和远程培训

主要是为轮岗或新入职人员提供一对一的系统功能使用培训。要求保障审批业务人

员和综合窗口服务人员能够使用系统或系统新增功能。 

（三） 投资项目审批数据质量监控服务需求 

投资项目审批数据质量监控服务包括系统中投资项目审批数据质量监控和业务

数据维护服务。 

投资项目审批数据质量监控需提供投资项目审批数据和项目数据的日常巡检服

务，发现异常的审批数据和项目数据并进行验证，并对确认的问题数据提交技术部

门处理。需提供系统预警、报警情况巡检服务，对异常报警进行验证。 

审批业务数据维护需提供业务数据维护管理服务，对各审批业务部门提出的数据修

改、删除要求按照数据管理规范的程序性要求进行管理。 

（四） 上报国家监管平台数据质量监控服务需求 

上报国家监管平台数据质量监控服务对国家监管平台中的北京市上报数据、监

管平台系统数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官网公示数据进行三方比对，对发现的问题数

据进行确认和修改，与国家监管平台技术人员沟通，汇报和反馈相关数据修改或接

口调整的情况。 

（五） 项目代码应用数据监控及维护服务需求 

项目代码应用数据监控及维护服务需提供“监管平台”日常应用中项目代码应

用情况的日常巡检服务，每日监控监管平台系统中审批业务中代码应用情况，包括

鉴别应用码未用码、错误用码、重复用码等情况，对发现的代码应用问题进行确认

和修改，并对代码应用情况进行统计。面向审批业务人员提供项目代码查询服务，

支持跨部门查询前置审批是否已经对项目进行了赋码，并将是否赋码的情况反馈给

审批业务人员。  

（六） 证照数据质量监控服务需求 

证照数据质量监控服务需提供证照数据巡检服务，巡检内容包括数据交换情况、

证照业务数据和管理数据是否完整、证照文号是否准确，并对发现的问题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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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反馈、并跟踪问题的解决。 

（七） 试点项目数据维护服务需求 

试点项目数据维护服务需为提供项目信息、三函所需关联信息的数据维护服务，

提供项目分拆、合并数据维护服务，以及试点项目与审批业务关联关系的维护服务。 

（八） 投资审批事项目录数据管理服务需求 

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目录管理服务是需根据投资审批业务部门的要求，对“监管

平台”中涉及的市、区两级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事项要素进行维护，维护范围涉及

市区两级 200 余个投资审批部门 2600 余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办事事项。具体维

护工作是对从政务服务资源共享平台交换过来的事项及事项要素内容数据，按照

“监管平台”的应用要求，进行人工适应性调整和对应关系的维护。 

（九） 业务数据查询统计服务需求 

业务数据查询统计服务是根据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和 16 家业务主管部门的应用要

求，对审批业务数据、项目数据统计需求进行分析，包括确定数据应用业务口径和

具体业务要求，包括统计范围、内容、统计时长等等。对完成的统计报表进行核查，

确认是否满足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应用需求。 

（十） 业务接入服务需求 

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接入业务服务包括业务接入服务和用户管理服务，业务接入

服务需提供业务要求、业务表单的维护服务，业务要求维护内容包括审批环节、审

批权限、审批时限、签章方式、申报材料、附件上传等内容。业务表单维护内容包

括表单样式、表单字段、数据字典、校验方式、关联字段自动填写等内容。监管平

台用户管理服务，包括审批部门业务人员的用户设置，及用户角色、权限的维护服

务。 

四、运维服务管理与服务人员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至少 5 名专业运维团队人员入驻采购人指定现场。若驻场人员无

法正常保障开展运维工作时，投标人应通过远程服务、增派驻场人员等手段，确保

运维工作正常开展。 

投标人应提供本项目驻场团队人员一览表，写明项目承担人员的专业、资格证

书、在本项目拟任职务、职责描述等内容。 

投标人应承诺驻场团队人员稳定，并明确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为投标人长期稳

定的技术骨干，并具有 8 年（含）以上信息化系统业务运行维护服务经验，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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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要具备人工智能方面知识能力，获得国家相关单位证书。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

投标人不得擅自更换项目经理。其它团队人员需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或业绩，如发生

更换时，投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交项目团队人员变更情况说明。本项目驻场团队人员

发生更换时，投标人还应向采购人提交更新后的本项目驻场团队人员一览表。 

五、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2 个月，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共计 12 个

月。 

六、提交成果资料时间和要求 

1、服务期间，次月第一个工作日向采购人提交上个月运维月报和运维保障人员

月度考勤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运维工作总结。份数：纸质版1份，电子版1

份。 

2、2025 年 11 月 5 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中期验收报告和 2025 年 5 月至 10 月运

维档案。中期验收报告份数：纸质版 1份，电子版 1份；2025 年 5月至 10月运维档

案份数：纸质版 1份，电子版 1份。 

 3、服务期结束 10 个工作日内，投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和剩余全部

运维档案。项目总结报告份数：纸质版1份，电子版1份；剩余全部运维档案份数：

纸质版 1 份，电子版 1 份。若投标人所维护的应用系统如有版本变化，投标人在年

度考核时还应以纸质文档和光盘介质形式提交采购人最新的程序源代码、安装程序、

配置文档等相关有变化的技术文档。 

★七、其他要求 

投标人承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

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原

则，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

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如出现弄虚作假和恶意串通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单位自愿接受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政府采购合同

已签订的，本单位同意采购人视情况保留无条件撤销或终止合同的权利；给

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本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须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承

诺函原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